
律政司司長二○一九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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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一月十四日）

在二○一九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致辭全文（中文譯本）：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各位司法機構人員、大律師公會主席、律

師會會長、各位嘉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過去一年，律政司捍衞法治不遺餘力，使我們能思慮周詳，

加強並不斷推動我們在工作上應對各種挑戰，包括提供公正獨

立的專業服務；促進政府的良好管治及依法決策和行動；以及

確保人人享有平等、公平的機會。 

《中國憲法》、《基本法》和香港的普通法 

  香港憲制秩序的一個根本要點有時會被忽略，就是香港憲

制是建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憲法》）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正如終審法院在剛果

民主共和國訴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第 1 號）（註



一）一案中明言：「香港特區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根

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人大藉着於一九九○年四月

四日公布的《基本法》設立香港特區……」 

  

  在若干重要判詞中（包括終審法院的判詞），亦有提及《中

國憲法》。在其中一個案例，非常任法官梅師賢爵士提醒我們，

《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中國憲法》向其賦予

的立法權力制定的成文法則，因此是中國的全國性法律。」（註

二）在另一案例中，非常任法官顧安國勳爵在處理是否承認台

灣法院命令的問題時，亦曾提述《中國憲法》的序言。（註三） 

  

  《中國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

這一點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均毋庸爭議。一如其他法律問題，

要解釋這兩項法律的條文和確定其適用範圍，必須按適用的法

律及在相關背景下作出分析，並尤其顧及《基本法》第十一條

的規定，以期得出法律上正確的答案。 

  

  同樣毋庸爭議的是，在《基本法》第八條保障下，香港保

留並持續發展普通法。值得一提的是，這裏所指的普通法是香



港的普通法。正如非常任法官苗禮治勳爵在 China Field Ltd

訴建築物上訴審裁小組（第 2 號）（註四）一案中精闢地指出： 

  

「……本港的法官必須發展香港的普通法，以切合香港的情況。

普通法不再是一套劃一的法律，而在各個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都

可有不同的演化，這是廣為認同的……［終審法院］將繼續尊

重和參考英國法院的裁決，但終審法院如認為這些裁決的理據

欠妥，或有違原則，或不適合香港的情況，又或終審法院認為

香港法律應循不同的路線發展，便會拒絕採納這些裁決。」 

  

  梅師賢爵士在其法庭以外的著作寫道： 

  

「不同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在法理上的差異主要呈現在法律原則

的層面。然而，法律原則之所以各有不同，可能是由於不同司

法管轄區對各自的社會實況和環境有不同的司法取向，又或對

某些社會價值的司法觀感有所不同……」（註五） 

  

  緊記這些基本法理概念，就能領略普通法的精妙，即是它

能因時制宜，因應當地社會、文化和經濟結構發展出適合的法



律體系。 

  

  案例法是普通法不可或缺的一環，而普通法另一大可取之

處在於判案書均會詳述理由，包括法律分析和事實裁斷。可惜

的是，我們看見有些人僅因為裁決的結果不合其心意，便無理

地肆意抨擊、甚至惡意中傷某些法官。這些言行不能容忍，如

證據充分和情況合適，定當採取法律行動應對。 

  

  仔細閱讀和正確理解法院判案書的內容，往往能消除不必

要的誤解。為協助公眾加深認識和了解重要的法院裁決，律政

司為廣受傳媒或公眾關注的重要案件擬備了判案書摘要，並在

判案書頒布後不久即上載部門網站供公眾閱覽。此外，我們亦

推出電子版香港法例資料庫，讓市民免費查閱香港所有法例。

我們希望這些措施能方便公眾查閱法律，加深他們對法律的認

識，從而鼓勵他們在充分了解情況下作理性的討論。 

  

設立普惠避免及解決爭議辦公室 

  

  香港得以成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有賴法治和普通法制度共同打下穩固根基。有報道指，「香港

相信可為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覆蓋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成熟

而獨立的法律制度和中立地點，為來自區內複雜政治和法律文

化環境的各方解決爭議。」（註六）報道亦指，律政司近期「積

極主動向外推廣香港作為亞洲相關案件的爭議解決樞紐」（註

七），並推出相應措施。儘管如此，我們不應對現有的競爭優

勢感到自滿。 

  

  事實上，我們一直沒有忽視來自區內外各司法管轄區的激

烈競爭。香港的法律業界和律政司應更加積極主動，協力加強

本地和國際法律界的聯繫，以促進香港輸出法律服務，提升香

港作為主要法律和爭議解決中心的地位，並着力宣揚香港的法

治優勢。 

  

  為了更有效應對挑戰，把握「一帶一路」以及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規劃所帶來的額外機遇，律政司已成立直接隸屬律政司

司長的普惠避免及解決爭議辦公室（辦公室）。 

  

  辦公室成立後，將有助加強統籌和實施律政司在避免及解



決爭議範疇中一直推行的多項措施。 

  

  辦公室將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和國際組織磋商和簽訂合作或

夥伴安排，亦會在香港舉辦多項重要國際盛事和活動，並支持

或鼓勵該等盛事和活動在本港舉行，以及在海外舉辦能力建設

和推廣活動，以提升香港在促成交易和解決爭議方面的國際形

象。 

  

  辦公室的目標，是無分界限地為各界人士和各行各業提供

平等的機會，利便他們尋求司法公正，從而在區內外推展「聯

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第 16 項目標。 

  

  第 16項目標着眼於創建和平與普惠包容的社會以促進可持

續發展；讓所有人都能尋求司法公正；以及在各層面建立有效、

負責任和普惠包容的機構。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聯合

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應納入國家發展戰略，我們應該「促

進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根據自身國情推動普惠發展，

積極構建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夥伴關係。」（註八） 

  



調解 

  推廣調解一直是我們的工作重點。在本地方面，西九龍調

解中心在去年開幕，為小額錢債審裁處案件及其他合適案件而

設的先導調解計劃也在去年實施，標誌着調解的發展進入新里

程。在跨境層面，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

的安排》（《安排》）框架下的《投資協議》建立的投資爭端

調解機制在二○一八年十二月開始實施，經雙方同意的調解機

構和調解員名單亦已公布。 

  因應國際趨勢，加上《安排》下的調解機制已經建立，我

們聯同世界銀行集團轄下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和亞洲國際

法律研究院，在二○一八年十月中旬推出亞洲首個投資法暨投

資爭議調解技巧培訓課程。我們打算進行更多這類培訓，目標

是為亞洲區建立投資調解員團隊，並把香港發展為國際投資法

及國際投資爭議解決技巧的培訓基地。 

  律政司正積極籌劃善用香港過去多年在調解方面積累的優

勢，藉「一帶一路」及大灣區規劃所帶來的機遇，加強服務本



地和國際社會。 

  

仲裁 

  

  在仲裁方面，《第三者資助仲裁實務守則》已在二○一八

年十二月七日發出。實施《仲裁條例》有關條文的生效日期公

告亦於同日刊憲。第三者資助仲裁的新機制將於二月一日起實

施。 

  

法律樞紐 

  

  上述法制建設方面的進展與新落成的實體設施相輔相成，

這些設施為爭議解決及其他法律服務提供最實在的支援。「法

律樞紐」所在的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及鄰近屬古蹟的前法國外

方傳道會大樓翻新工程進度良好，將分別在今年第一季及二○

二○年年中竣工。 

  

法律科技 

  



  藉科技提供法律服務是另一重要的發展。聯合國大會在二

○一六年指出，網上爭議解決「可協助當事人以簡單、快捷、

靈活和安全的方式解決爭議，而無需親自出席會議或聆訊」。

（註九）最近，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響應號召，現正開展項目，

設立以中小微企為主要受惠對象的網上爭議解決平台。 

  

  行政長官在《2018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支持非政府

機構籌建網上「一帶一路」仲裁及調解平台，促使香港提供便

捷和具成本效益的網上爭議解決服務。政府會為這個饒有意義

的項目提供開發成本。我們正與持份者緊密合作，共同籌建網

上爭議解決平台，也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網上爭議解決項目

中擔當牽頭角色。 

  

法律改革委員會電腦網絡罪行研究 

  

  新科技為我們帶來種種好處，但隨之而來的挑戰亦不容忽

視。法律改革委員會深明科技範疇的發展一日千里，而且可能

被不法之徒利用。因此，該委員會最近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電

腦網絡罪行。 



  

與內地提供相互法律協助 

  

  我欣然宣布，期待已久的香港與內地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

事判決的安排，即將在短期內簽訂。 

  

  在法律界大力和專業的協助下，律政司正着力研究就香港

與內地相互認可和協助處理破產和公司債務重組事宜訂立法律

機制。同時，我們亦積極商討提升香港作為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的其他措施和安排，反應非常正面。 

  

法律業界 

  

  我自上任以來一直致力與法律界同業建立聯繫，聆聽他們

的意見。為此，我與大律師公會和律師會每季定期會晤，建立

溝通途徑，彼此坦誠開放地就法律執業者關注的議題交流意見。

自最早期的會議後，律政司已着手檢討外判政策，並於去年取

得成果，其中重點是為新進法律執業者開拓機會。我們會繼續

推行各項措施，推廣本港享負盛名的優質專業法律服務。 



  

結語 

  

  去年的工作取得良好進展，全賴律政司同事盡心竭力工作，

以及私人法律執業者的積極貢獻。我謹向他們致以最衷心的謝

意。我很榮幸能帶領律政司為鞏固法治作出種種努力。香港的

法律專業界別實力雄厚、人才濟濟，律政司作為其中一員，實

在與有榮焉。與在座各位一樣，我們會堅定不移地以謙恭和專

業的態度迎接未來的挑戰，盼望日後與大家攜手推進這項使命。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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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劉港榕等訴入境事務處處長（1999）2 HKCFAR 300，第

3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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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aw.com）。 

註七：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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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2019 年 1 月 14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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